
欧洲一体化研究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庄贵阳

  内容提要: 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京都议定书》的一个有益创

举。欧盟履行《京都议定书》目标的最主要战略之一是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

易机制 ( EUETS),一方面控制履行京都承诺的成本, 另一方面为在 2008年全球碳

排放贸易开始前积累经验。本文分析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建立的背景,

介绍了该机制的主要内容,评价了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和气候战略, 探

讨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对中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影响以及对国内

二氧化硫排放贸易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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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全球机遇基金资助的 /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0
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主要由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组成。共计 41个缔约方,包括欧盟、24个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 OECD )国家、10个经济转型国家,以及根据京都会议有关决议增加的 6个国家。

与此相对应, 其他公约缔约方被称为非附件 1国家。

《京都议定书》已于 2005年 2月 16日正式生效。这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

化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成果。《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批准生效历时近八

年,而到 2008年第一承诺期, 真正用于实施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目前除从国

际法律程序的完善和运行角度为议定书的顺利实施提供法律保障之外, 已经批

准议定书的附件 1缔约方
①
为了履行其京都承诺, 纷纷制定各自的气候变化战

略和国内减排政策。



一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出台的背景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公布的附件 1国家 2004年提供的第

二次信息通报的汇总结果看,从 1990年到 2002年间,附件 1缔约方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降低了 613% ,其中经济转轨国家减少了 40% ,而其他附件 1国家排放量

增加了 814%。具体到各个国家, 差别很大。表 1列出了主要附件 1国家 1990

- 2002年排放量的变化与规定减排目标的比较。①

表 1 主要附件 1国家减排目标和实际排放量的比较

附件 1国家 规定减排目标 (% ) 1990- 2002年实际排放量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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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UNFCCC, / Synthes is and Assessm ent Report on the G reenhouse Gas Inventor ies Subm i-t

ted in 20040, See: http: / /www. unfccc. int



欧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首要目标是将温室气体的排放由增加转为减少,

然后再努力达到《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减排目标,即在 2008年至 2012年期

间,欧盟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比 1990年减少 8%。为实现此目标, 1998年欧盟成

员国之间达成一项 /减排量分担 0协议,规定部分成员国 (德国、英国和丹麦 )必

须大幅度减排;法国等国可将排放量维持在 1990年水平; 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

等国在 1990年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排放量。2004年 5月 1日新加入的成员国和

那些计划于 2007年加入的国家没有参与减排量分担协议,但它们有各自独立的

京都目标。由表 1中数据可见, 德国、英国承担了主要的减排任务, 减排目标由

8%分别增加到 21%和 1215% ,而对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成员国,如西

班牙、希腊和葡萄牙, 排放目标分别由减排变为增长 15%、25%和 27%。但目前

的实际情况是,欧盟 1990- 2002年间排放实际下降仅 215% (见表 1) ,距离 8%

的减排目标仍有不小差距。其中排放大国德国接近达到减排目标,英国、法国超

额完成了规定的减排目标。但其他一些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 如意大利的排放

量不降反增;而允许排放增长的一些国家, 如西班牙和葡萄牙, 实际排放增长幅

度大大超过了规定限度。① 有鉴于此,即使是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中立场最坚

定的欧盟,在 2003年的第二次 /欧洲气候变化计划 ( ECCP) 0进展报告中也承

认,现有的减排措施对完成减排目标是不够的,未来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减排措

施。

对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欧盟不仅热心推动,而且还积极为议定书的实

施做好各项准备。欧盟气候变化战略的特征是通过市场机制,尽可能降低成本,

完成《京都议定书》所承诺的目标。为了实现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 也为了将

在 2008年启动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中占得先机, 2003年 10月 13日,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欧盟 2003年第 87号法令 ( D irect ive2003 /87EC ) ,为欧盟制

定了一个自 2005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制度。

二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主要内容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理论基础是排污权交易理论。限制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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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rno t K lepper and Sonja Peterson, / Em issions T rading, CDM, JI, andM ore- The C l-i

m ate Strategy of the EU0, NOTA DI LAVORO 55, 2005, Fondazione Eni Enr icoM atte.i



排放并允许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 促进了欧盟内部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交易

机制的形成。在制度的管理和约束下, 每个国家的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的资

源,从而满足人们基本需求之外的碳排放权就有了商品的属性。由于在世界上

任何地方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具有相同的增温效果, 所以温室气体的排放地和减

排地就有了可替代性。这就为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在欧盟乃至世界流通以及

为欧盟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欧盟委员会根据《京都议定书》为欧盟各成员国规定的减排目标和欧盟内

部减排量分担协议,确定各个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由各成员国根据国家

分配计划 (N ationalA llocation P lan)分配给国内的企业。如果这些企业通过技术

改造, 达到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 可以将用不完的排放权卖给其他企

业,这就是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这种机制对买卖双方都有激励作用,比以往

那种单纯交罚金的方式更能鼓励企业自觉从事清洁生产。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

易机制作为一项制度在实施中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为此欧盟 2003年第

87号法令 ( D irective2003 /87EC )对相关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1. 关于实施范围

在第一阶段 ( 2005- 2007年 )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将只用于二氧化

碳排放,而且只涉及少数对排放有重大影响的经济部门。法令要求每个成员国

对超过一定生产能力和产出量的排放实体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定上限。这些部门

包括: ( 1)能源活动部门; ( 2)有色金属的生产和加工部门; ( 3)建材业 (如水泥、

玻璃、陶瓷生产部门 ) ; ( 4)纸浆、造纸、纸板生产等部门。

从 2008年起的第二阶段,成员国可以单方面地将排放贸易机制扩大到其他

的部门和温室气体种类,但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排放贸易法令特别提到,为

了提高该贸易机制的经济效益,化学、铝和交通部门可能被包括在内。

2. 关于承诺期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 EUETS )分两个阶段进行。从 2005 - 2007年

为第一阶段,该阶段对各成员国以及被法令包括在内的部门或排放实体来说是

一个 /干中学 0的时期。从 2008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正好与《京都议定书》的第

一承诺期同步。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运行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相互独立。《京

都议定书》是政府间谈判达成的,对缔约方的排放总量设定减排目标; 而 EUETS

是一个基于欧盟法令形成的、适用于企业层次的机制,仅管理工业部门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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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许可和配额

欧盟法令要求各成员国必须确保从 2005年 1月起排放贸易机制所包含的

排放实体拥有温室气体排放许可配额 (A llow ance), 同时提出了监测和汇报要

求。如果任何排放实体在国家分配计划 ( NAP)提交给欧盟委员会之前没有拥

有有效的排放许可配额, 将被看作是新加入者。① 当一个排放实体在同一设施

和同一地点进行几项生产活动时, 其排放量要加在一起计算。如果总量超过了

规定量,就需要排放配额。各成员国根据国家分配计划将配额发放到各排放实

体在国家登记处的账号上。

4. 关于履约

一个排放实体所接受的配额将分别在每个阶段之前决定。各成员国必须确

保每个排放实体最迟在每年的 4月 30日 (履约年度截止日期 )之前, 上缴相当

于该排放实体在前一年经证实的排放总量的配额。② 为了给每个排放实体提供

一些灵活性,法令允许在同一阶段的配额可以进行存储和借贷。关于存储, 例

如,在 2005年没用完的配额,可以用在 2006年,甚至在 2007年使用。第一阶段

所存储的配额是否可以用在第二阶段 ( 2008- 2012年 )将由各成员国自己决定。

借贷则意味着, 2005年可以借用 2006年的配额。这样做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当

年度的配额要在 2月 28日前发放, 而前一年度的履约期限是 4月 30日。当然

灵活性也可以通过在排放贸易市场买卖配额来实现。如果某个排放实体的排放

超过了它的限额将受到惩罚。 2005- 2007年罚金是每吨二氧化碳 40欧元,

2008- 2012年是每吨二氧化碳 100欧元。除了交纳罚金外, 该排放实体还必须

在随后的年度用一定数量的配额来补偿。这就说明,罚金不是驱动排放实体购

买配额的原因,因此罚金的数额也不代表配额的价格上限。

5. 关于监测、汇报和核实

法令的附件四和五中列出了管理排放监测、汇报和认证的原则。监测有两

种选择:用标准的和可接受的方法计算或衡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和汇报原

则由欧盟委员会决定, 并提供额外的指导。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 EU-

ETS)的汇报要求与现有的使商业负担最小化的汇报相一致。

法令要求对 EUETS规定的排放进行核实, 以确保报告是准确、可信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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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截止日期是 2004年 3月 31日 ,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都超过了这一期限。

前一年是指从上年 4月 1日到本年 3月 31日。



实工作由有资质的认证机构负责,根据以上原则对排放数据进行检验。

6. 关于国家注册制度

为了确保对配额的发放、拥有、转让和取消进行准确计量, 法令要求成员国

建立和拥有注册系统。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欧盟委员会的要求,

所有的欧盟配额 ( EUA s)交易必须汇报,并在官方登记处备案。登记处的主要职

责是管理每个排放实体的账户,记录它们的排放,跟踪上缴和取消的配额,记录

各登记处之间的配额转让。此外,每个国家的登记处要将登记资料定期与欧盟

和公约的交易记录日志 ( C ITL)核对。正是根据登记处的这些信息,才产生出总

的履约情况报告。欧盟委员会将根据 C ITL核对所有配额交易是否违法。如果

发现不法交易,那么配额买卖就不允许进行。欧盟法令允许成员国可以与一个

或多个其他成员国在一个统一的系统内注册, 以实现规模经济。

7. 关于暂时退出 ( Opt- out)

目前的法令草案允许一些排放实体可以在 2005- 2007年期间不加入排放

贸易机制,如果该企业被认为正在进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然而,这种退

出需要欧盟委员会依据严格条件加以批准,暂时退出的排放实体的排放量也必

须受到限制。

暂时退出条款对英国非常重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贸

易机制 ( UKETS)的国家,启动于 2002年。英国实施排放贸易机制的主要目的

是通过 /干中学 0 ( learn ing- by- do ing ), 以便在欧盟和国际温室气体排放贸易

启动前获得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的经验, 以保证英国的竞争优势。英国坚持让某

些部门暂时退出欧盟第一阶段的排放贸易,目的是为了使它的排放贸易机制和

气候变化协议能得以继续。欧盟同意英国的某些排放实体可以暂时退出欧盟温

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 EUETS) ,但不同意英国整个工业部门的退出。欧盟担心

英国整个部门的退出将限制市场的流动性,引起欧盟内部市场的扭曲。同时,为

了使英国排放贸易机制与 EUETS相协调, 英国排放贸易机制将于 2006年底结

束。

8. 关于联营 ( Poo ling)

法令草案规定,允许排放实体在第一阶段和 /或第二阶段实行排放配额联

营。联营集团将任命一个代理人,由他接受整个联营集团的配额, 负责上缴足够

数量的配额来履约。如果代理人没有完成任务, 则联营集团中的每个排放实体

就要履行各自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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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需要欧盟委员会批准。如果欧盟委员会在三个月内没有批准, 就意味

着关于联营的申请被拒绝。法令中没有说明什么情况会被拒绝,但规定联营规

模不能太大,因为联营集团大了将限制市场的流动性。而且联营集团应该是透

明的, 成员国不能强迫企业参加联营。

9. 关于不可抗力 ( ForceM ajeure)

成员国可以向欧盟委员会申请为某个排放实体发放额外的配额, 前提是能

证明这个排放实体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 但要进行个案研究。原则上, 分配方案

由成员国在相关的贸易期开始之前确定, 因此避免了配额市场的不确定性。欧

盟委员会将认真考虑任何这种不可抗力配额申请的公正性和潜在影响。已经投

保的企业不在不可抗力配额申请之列。

10.关于 EUETS与《京都议定书》的协调

为了落实《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 ( CDM )和联合履行 ( JI), 欧盟

2004年第 101号指令 ( D irective2004 /101 /EC )对欧盟 2003年第 87号指令 ( D -i

rective /2003 /87 /EC )做出了一些修正,旨在使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 EU-

ETS)与《京都议定书》相协调。根据这个新的连接指令 ( L ink ing D irective) , EU-

ETS下的排放实体可以利用从京都项目机制 ( CDM / JI)中获得的减排信用履行

其 EUETS下的义务。① 这意味着从环境和经济的角度承认 CDM /JI信用可以作

为配额。这就给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确定性, 增加了欧盟排放贸

易市场的流动性,并降低了配额价格和履约成本。据估算,欧盟 25国在 2008-

2012年间利用 CDM和 JI可以节省 20%的执行成本。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京都

项目机制 ( CDM /JI)产生的减排信用可以存储, 但不可借贷。也就是说,京都项

目机制在 2008年前产生的减排信用可以用作 EUETS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配

额,但不能把京都项目机制 2008年以后产生的减排信用作为 EUETS的第一阶

段配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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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 附件 1国家中的发达国家可以与非附件 1国家共同

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 CDM )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 ( Ce rtified Em ission Reduc tions, CERs),

或与经济转型国家共同实施联合履行项目 ( JI)获得减排单位 ( Em ission Reduction Un its,

ERU s)来履行京都目标。



三 国家分配计划及对 EUETS的相关评价

1. EUETS的核心:国家分配计划

欧盟排放贸易机制的主要特征是限额贸易 ( Cap & Trad ing )。实施欧盟温

室气体排放配额贸易机制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成员国详细制定国家分配计划。各

成员国所制定的国家分配计划,不仅要确定每个成员国总的排放上限, 而且要列

出被覆盖的排放实体清单,更重要的是,要确定分配给每个部门和企业在相关承

诺期的配额数量。

对于从 2005年开始的第一阶段,成员国必须最迟在 2004年 3月 31日之前

提交国家分配计划,报欧盟委员会审阅和批准。到那时还没有列入国家分配计

划的部门和企业将被视为排放贸易机制的新加入者。对于第二阶段, 各成员国

必须至少在 18个月之前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国家分配计划,欧盟委员会将用六个

月的时间来评审。如果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不符合相关分配指导原则的规

定,欧盟委员会将在三个月内做出拒绝批准的决定。

各个成员国所制定的国家分配计划必须符合欧盟排放贸易法令附件二所作

的规定。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的国家分配计划中, 必须有至少 95%的配额免

费分配,剩余部分由成员国以拍卖或其他形式分配。在第二阶段, 必须有至少

90%的配额免费分配。分配的配额总量应该与欧盟在履行《京都议定书》承诺

所做出的现实的和预计的贡献相一致。在 2008年前,分配的配额总量应该与成

员国在减排量分担协议和《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相一致,而且还应该

考虑到企业正常生产活动的需要和实现减排的技术潜力。国家分配计划不应该

不适当地支持某些生产活动或部门, 否则将在部门或企业之间造成价格扭曲或

不正当竞争。此外,国家分配计划必须包含新加入者如何参与 EUETS的信息。

一般来说,新加入者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利用配额:允许新加入者在市场上购买配

额;通过定期的拍卖提供利用配额的机会;把保留的配额免费向其提供。对于那

些在没有法律、命令出台之前已经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部门或企业,应

该得到比其他部门或企业更优惠的支持。

配额分配过程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分配的配额在很大

程度上是免费的,而它们又具有市场价值。得到的配额太少将使企业在市场上

购买配额,而得到配额较多的企业或部门将成为市场上的卖家。因此, 公平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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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配额十分重要。

2. 从国家分配计划看各成员国的气候战略

欧盟成员国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 有三种选择途径: 一

是国内排放贸易机制所涵盖的部门 ( ETS部门 )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 二是国内

非 ETS部门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 三是购买清洁发

展机制 ( CDM )和联合履行 ( JI)项目的减排信用 ( CERs/ERU s)。欧盟成员国的

国家气候战略体现在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之中。①

图 1 欧盟 15国的气候战略

图 1显示了欧盟 15国为了实现京都目标相对于 2002年排放所需要的减排

量。多数信息是到 2005- 2007年, 少数是到 2008 - 2012年。柱状图的黑色部

分表示 ETS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或增加; 白色部分表示计划通过 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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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JI实现的减排量; 浅色部分表示非 ETS部门和其他温室气体所必须实现的减

排量。虽然许多国家为了达到京都目标必须大量减少排放, 但葡萄牙、芬兰、丹

麦、奥地利、荷兰、尤其是意大利给 ETS部门分配的额度都超过了 2002年的实

际排放量。在其他国家, ETS部门的减排作用都较为有限, 只有比利时计划在

ETS部门实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必要减排量。在多数国家, CDM和 JI的作用也相

当有限。在绝对数量上,荷兰和西班牙利用这些机制较多。每个国家都计划在

2008- 2012年间每年获得大约 20M tCO2 e(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的减排信用。

当然, CDM和 JI也是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的气候战略的一部分。

总的来看,几乎所有国家的主要减排任务都落在了非 ETS部门。从 2002年的

情况看,只有法国、英国和瑞典已经达到了它们的京都目标, 目前正在履行承诺

的正常轨道,允许 ETS之外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实施欧盟排放贸易机制的目的是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方式实现欧盟承诺的京

都目标。一些证据表明,排放贸易机制的确能节约大量的成本。然而, 目前的欧

盟成员国国家分配计划给 ETS部门过于慷慨地分配排放权, 这就要求相关成员

国或者国内非 ETS部门大量减排, 或者利用 CDM和 JI项目产生的减排信用。

研究认为,目前欧盟气候战略降低成本的最佳途径是减少非 ETS部门的负担,

这可以通过为 ETS部门设定严格的减排目标和通过限制 ETS部门利用 CDM和

JI信用来实现。第一个措施旨在直接减少 ETS部门之外的排放削减量, 这可以

通过第二个阶段国家分配计划 ( 2008- 2012年 )设定比较严格的目标来实现;第

二个措施是为了减少非 ETS部门的负担,允许政府大量购买 CDM和 JI项目产

生的减排信用。目前政府是全球碳排放贸易市场的最大购买者,一些成员国已

经在国家分配计划中承诺用 5- 6亿欧元的公共基金购买减排信用,以达到《京

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目标。对此,一些人士提出质疑, 在政治压力下政府成

为实现京都目标的最后责任人是否会损害 EUETS的有效运行?①

3. 各方对国家分配计划和 EUETS的相关评价

由于 EUETS的第一阶段还是一个 /干中学 0的过程, 因此难免有企业界、非

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人士对国家分配计划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或质疑。世界

自然基金会 (WWF)指出,各国为了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急于追求本国重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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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广发配额,致使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面临一定困境。其

原因在于重工业产业的游说。所有欧盟成员国在分配排放权时相当慷慨,大部

分欧盟成员国给予企业的排放权都大于这些企业本身应该得到的 /公平排放

权 0。德国、英国、葡萄牙、丹麦、奥地利、比利时、芬兰、爱尔兰、法国、荷兰等许

多欧盟国家,都发放了过多的排放许可,使本国的企业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减排努

力就可以达到要求。英国一直努力成为欧盟环境和气候领域的领导者, 而其争

取将排放权从 7136亿吨增加到 7156亿吨的举动引起了欧洲一些厂商的恐惧,

他们害怕英国的计划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刺激其他国家重新规划其目

标。① WWF指出, 这种行为将造成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市场上的碳信用通

胀,出现低价碳信用机制, 这将削弱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性和潜在的减排效益。

如果排放交易机制在各个成员国不能有效运行, 那么欧盟就很难完成其在《京

都议定书》中的承诺。只有成员国减少分配排放指标, 欧盟的这项排放贸易计

划才能真正产生效果,从而减缓全球变暖效应。欧盟国家应该确保在第二阶段,

即 2008年 - 2012年能够克服现有做法的缺陷。②

英国 Eco fys③的研究人员曾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进行了比较研

究。④ Eco fys的主要研究结论认为, 除少数例外, 各成员国在国家分配计划中所

设定的排放上限低于预期的正常排放 ( BusinessA sU sual)情况。除少数例外,对

于 EUETS参与者所设定的排放上限并不严格,因为这些部门如果要与其他部门

为满足京都目标做出同样贡献,或者假设不利用京都机制的话,上限就显得相对

宽松。针对 EUETS第一阶段关于国家分配计划所出现的问题, Eco fys等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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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国在 2004年 5月 6日公布的国家分配计划中总配额量是 736M tCO2。然而国内产

业界认为英国的国家分配计划将损害产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其他成员国的配额分配相当慷

慨。于是英国政府委托碳基金公司 ( Ca rbon T rust)和 Ecofys两家机构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

结论认为, 英国的工业部门低估了 2005- 2007年期间可能的排放量, 因此在 2005年 2月 14

日公布的国家分配计划中相应调整到 756M tCO2。不过, 这一调整被欧盟委员会于 2005年 4

月 12日拒绝,英国可能付之于法律程序。

WWF, / EU Em iss ions T rad ing: Schem eUnderm ined by ExcessA llow ances to Industry0,
22 Decem be r 2004. See: http: / /www. ww .f org. uk /new s /n_000000142. asp1

Ecofys是一家总部位于荷兰,从事节能、可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等相关问题的国际

研究和咨询机构。

See: A ly ssa G ilbe rt, Jan- W illem Bode, D ian Phy lipsen, / Analysis o f the Na tiona l A llo-

ca tion P lans for the EU Em issions T rading Schem e0, Eco fys UK, August 2004.



构认为,下一阶段 EUETS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各成员国之间国家分配计划和分配

方法等的协调问题。各成员国的分配计划应该是透明的, 应该有相同的分配模

式和计算方法,有共同的技术清单,以便于各成员国选择与协调。排放配额应该

部分拍卖 (在第一阶段,每个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中至少有 5%的配额留给新

加入者,由成员国自己决定是否拍卖 )。关于分配配额原则, 第一阶段主要按现

实排放 ( G randfather Principle)为基准, 在第二阶段准备采用绩效标准 ( bench-

marking)。①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 EUETS )是欧盟应对《京都议定书》承诺的一

个重要手段。欧盟认为,目前这种形式的 EUETS可能被认为是次优的选择,因

为这种机制太复杂。事先设计一个能满足所有 25个成员国要求的机制,并使之

能及时发挥作用,以应对京都挑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② 一些发达

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认为, 履行《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成本太高, 甚至有可能

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作为全球气候变化进程最主要的推动者, 欧盟国

家一致认为, 通过 EUETS第一阶段的实施, 经济会进一步发展, 技术会不断创

新,能源效率会逐步提高。若最初几年的实践能证明履行《京都议定书》并不会

给实施减排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那么《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就会顺利实

施,其减排规模将增大,印度和中国也可能参与进来。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一

承诺期的最初几年的成效对未来至关重要。③ 显然, 2005- 2007年的第一阶段

是一个 /干中学0的时期。

四 EUETS对中国参与全球碳市场的影响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 EUETS)已于 2005年 1月 1日正式启动, 它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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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1月 27日至 12月 4日, 作者与课题组成员赴英国调研, 与 Eco fy s、环境部

( Env ironm enta lAgency)等机构就 EUETS进行座谈。

Robert Dornau, / The Em issions T rading Schem e o f the European Un ion0, in Dav id F ree-

stone and Char lo tte Streck eds. , LegalA sp ects of Imp lem enting the Kyoto Pro tocolM echan ism s, Ox-

ford University P ress, 2004, p1430.
/ CDM是一种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全球环境的有效方式0) ENEL集团贸易公司执行

副总裁 F rancesco Starace先生专访, 见中意环保合作项目网页, http: / /www. sino itaenv iron-

m ent. org.



盖了欧盟 25个成员国 (包括 2004年已经加入的 10个新成员国 ),近 12000个工

业排放实体, 占欧盟 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45%以上。欧盟建立内部温

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有着双重效益: 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安排控制达到《京都

议定书》目标所需的成本; 另一方面可以在 2008年实施全球碳贸易计划之前,为

欧盟积累国际排放贸易的前期经验。欧盟确信, 排放贸易是一个降低成本的有

效方法,它可以使欧盟实现京都目标的成本减少 35% ,相当于到 2012年每年增

加了 13亿欧元的收益。分析人士估计,贸易市场的总规模每年可达 50- 100亿

欧元。由于这一机制考虑到了与其他京都缔约方的连接与协调,因而被认为是

可能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核心。①

1. 全球碳市场的结构及其价格特征

随着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 EUETS)在 2005年 1月 1日正式开始运

行和《京都议定书》于 2005年 2月 16日正式生效, 标志着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

正式形成。碳交易可以定义为交易一方凭借购买合同向另一方购买一定数量的

温室气体减排量,以实现它的减排目标。碳交易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 ( pro jected- based market)。《京都议定书》中的联

合履行 ( JI)和清洁发展机制 ( CDM )就是最主要的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形式。 JI

项目在附件 1国家之间进行, CDM则在附件 1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一

些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是为了实现自愿承诺目标, 但多数是为了用于履行《京

都议定书》承诺或其他管理制度。另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 ( a llow ance-

basedmarket)。与基于项目机制的减排信用 ( Em ission C red its)不同, 在交易中

购买者所购买的排放配额,是在限额与贸易机制下由管理者确定和分配 (或拍

卖 )的。例如,《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相互转让的部分 /允许排放量 0 ( A s-

signed AmountU ni,t AAU )②或在 EUETS下各成员国所拥有的欧盟配额 ( EUA s)

的交易就属于此种交易类型。部分国家, 如英国已经建立了国内的排放贸易机

制 ( UKETS) ,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积累了经验。 2005年 1月开始

的 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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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可以把部分 /允许排放量0 ( AAU )出售,这些国家主要指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 EUETS)的正式启动, 创造了 JI /CDM减排信

用稳定的市场需求。EUETS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开始前 3年启动,就给

予 JI /CDM减排信用市场投资者确定的信息。这将鼓励在这些项目上更多的投

资,并由此促进环境友善技术的转让,以帮助实施项目的东道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

对于 EUETS所涵盖的企业,承认 JI/CDM项目减排信用将增加它们实现京

都目标的选择范围,提高市场的流动性,降低欧盟配额的价格并进一步减少履约

成本。欧盟企业不是寻找 JI/CDM减排信用的唯一买家, 各成员国也有意利用

这些信用实现它们的京都目标。到 2004年 10月, 各成员国在其国家分配计划

中显示它们有意购买 5- 6亿吨二氧化碳减排信用。由于大多数 JI/CDM项目

平均产生 50- 100万吨二氧化碳,欧盟国家对减排信用的需求要由很多 JI/CDM

项目来满足。随着 2008年日益临近, 欧盟国家正积极地寻找 JI/CDM项目, 很

多项目合同已经签署。

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和 EUETS启动, 无论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

易市场还是以配额为基础的配额交易市场都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2004年和

2005年的交易数据显示,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总量和以配额为基础的交

易总量都显著增长。然而, 目前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 ( CERs)交易价格和以配

额 ( EUA s)为基础的交易价格之间日益扩大的价格差距引起了项目投资者和东

道国的担心。① 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价格从大约每吨二氧化碳当量 4欧

元上升到 9欧元,而欧盟排放配额的价格超过了每吨二氧化碳 20欧元, 2005年

的最高价格达到了 29115欧元 (例如, 2006年 4月 3日北欧电力交易所的价格

为每吨二氧化碳 27140欧元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②

首先, 欧盟配额 ( EUA s)市场和减排信用 ( CERs)市场是两种不同的市场。

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只要它们没有注册和交付,就存在很大的注册和交付风

险。例如,这些减排能否按时签发取决于诸如项目是否正常运行、减排信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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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2005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10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 11次缔约方大会 ( COP11)暨《京都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 ( MOP1)的最新规

定, 只有 2008年以后 JI项目产生的减排单位 ( ERU s)才被承认, 可以作为项目减排信用使用。

文中提到的项目减排信用,主要指从清洁发展机制 ( CDM )项目中的减排信用 ( CER s)。

IETA ( Inte rnational Em issions T rading Assoc iation), State and T rends of the Carbon Mar-

k et: 2005, W ash ington DC, M ay 2005.



会被批准和认可等因素。相反,欧盟配额是由政府签发的,像通货一样, 因此没

有项目风险。当然, 远期 EUA s合同也不是没有风险的, 但一般来说有理由认

为,欧盟的卖方比 CDM国家卖方的信用等级要高。减排信用存在不被签发的风

险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和配额交易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第二,两种市场只是部分连接。准确地说,以项目为基础产生的 CERs如果

要在 EUETS第一阶段 ( 2005 - 2007)使用, 卖方必须能够保障 CERs能够在

2005、2006、2007年度交付使用, 而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任何项目实施的

推迟都会导致一、两个年度的损失。资料显示, 在 2005、2006和 2007年可以交

付的量是有限的。此外,把 CER s转让到 EUETS中所必须的一些技术准备还不

具备。

第三,目前的 EUAs价格没有反映 EUETS长时期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一般

均衡价格。虽然关于配额总需求的不确定性已经大大降低, 但其他因素表明,目

前的 EUA s价格还不是第一阶段供求均衡情况下价格的真正反映。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国家分配计划 ( NAP)的不确定性依然存

在;二是缺乏适当的注册机构;三是对排放贸易机制 ( ETS)还不太熟悉;四是相

当数量的工业部门对环境问题不重视;五是东欧国家的一些企业, 尤其是中小规

模企业,它们对到底有多少减排信用能够出售心里没底,因而不愿参与交易。

分析人士认为, CER s的价格最终会接近 EUA s的价格,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

移,清洁发展机制 ( CDM )的注册风险和 CERs的交付风险都在降低。但问题是

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实现价格的趋同。全球碳市场的交易额仍将继续增加,较高

的 EUA s价格以及各欧盟成员国的购买计划预示着 CDM项目必将增加, 而这些

国家都把中国作为其 CDM战略的中心。

2. 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中的地位和表率作用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中国作为发

展中国家,可以参加以项目为基础的碳排放交易。世界银行报告预计,从 2008

- 2012年, 除澳大利亚和美国,平均每年全球减排需求大约为 600- 1150百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作为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被认为有很多有利条

件来实施清洁发展机制 ( CDM )项目,如技术能力强、国家风险低、比较容易获取

项目投资等。世界银行曾预测, 中国将占据全球 CERs市场 50%的份额。但是

巨大的市场潜力并不代表实际的减排量。目前碳减排量的供给主要集中在印

度、巴西。截止 2006年 4月 1日,在 CDM执行理事会已经注册的 149个 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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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只有 7来自中国, 落后于印度的 28个和巴西的 37个。在申请渠道

( P ipeline)中的 693个项目中, 只有 46个来自中国, 而印度为 267个, 巴西 131

个。可以说,中国 CDM活动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印度和巴西。①

应该说,中国对实施清洁发展机制 ( CDM )项目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首

先,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前,出于对市场前景的担心和对 CDM项目风险的考

虑,中国进行 CDM能力建设项目的投资都由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政府提供;其

次,从 CDM 项目中获得的减排量收益只相当于中国每年外国直接投资的

013%,政策决策者没有高度重视。第三,中国担心现在实施的 CDM项目利用了

大量低成本的减排机会,目前较低的 CERs市场价格使来自 CDM项目的收入无

法补偿中国将来承诺的成本。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坚持严格的可

持续发展标准,不希望 CDM项目只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具。

从目前全球碳市场的供给结构来看, 全球碳排放市场激励着快速生产、低风

险、供给量大的氟化烃 (HFCs)、氧化亚氮 ( N2O )减排等 CDM项目开发。非甲烷

和非二氧化碳减排项目 (如 HFCs、N 2O项目 )的供给大约占总供给量的 50%以

上。而最初指望提供较多减排供给的项目,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燃料转换项

目仅提供不到 5%。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项目都属于资本密集型的

绿地投资,开展绿地型 CDM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开发这样的一个 CDM项

目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根据不同技术和商业环境,需要 3- 7年的时间进行选项、

取得批件、融资和建设,建成后需经过一年的运行才能取得 CERs认证。相反,

开发非二氧化碳减排项目,如 HFC23项目, 只需要常规的设备和技术条件就可以

解决, 不到一年就可以收回初始投资。因此,不管 2012年以后 CDM项目是否延

续,为了满足附件 1国家的《京都议定书》承诺以及对减排信用的需求,开发非

二氧化碳、非甲烷 CDM项目都成为市场的优先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 2005年 10月出台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中国政府将从氟化烃、氧化亚氮减排项目的收益中拥有 65%和 30%

的份额,用来建立清洁发展基金, 支持国家在优先领域 (提高能效、发展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煤层气回收利用 )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世界银行已经通

过实际行动表明对中国的支持。2005年 12月 19日, 中国江苏的两家化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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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银行的伞型碳基金签订了 HFC23减排购买协议, 总额达 7175亿欧元, 两

家企业预计每年减少约 19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根据中国财政部与

世界银行达成的协议,中国将把征收所有 HFC23减排项目交易额的 65%的资金

用于建立清洁发展基金,这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的承诺和表率

作用: CDM在帮助附件 1国家以成本有效方式实现减排承诺的同时, 也要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正式启动,促进并活跃了全球碳市

场。随着中国实施 CDM政策逐渐明朗, 中国的信用等级已经上升到第二位。①

中国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促进 CDM项目的开发, 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将超过印度

成为全球最大的 CERs供给者。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减排信用需求方和全球温室

气体减排行动的领导者,欧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1次缔约方会

议上号召各国加入并在 2012年后建立一个 /全球统一的碳市场 0。② 由于中国

在后京都谈判中承担具有法律义务的减排或限排目标可能性不大,通过 CDM项

目参与全球减排行动更加现实,因此,中欧双方在碳市场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五 EUETS对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的借鉴意义

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 (煤炭占 70% ), 2003年中国消费 1518亿吨标准
煤,其中发电用煤达 815亿吨, 火力发电在整个发电量中占 8218%。电力工业
的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问题成为环境保护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2000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达 1995万吨, 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二氧化硫

第一排放大国, 2003年更是达到 2159万吨。其后果是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三分之一, 酸雨造成污染的损失超过 1100亿元人民币。因此,积极寻求控制和

缓解环境污染的相关办法,努力探索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环境管理措施, 不断

探寻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途径, 已经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

要问题。

从 1980年起,国务院在全国普遍实行排污收费制度, 其弊端是缺乏经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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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功能。首先是收费标准偏低, 所收费用只相当于污染治理费用的 10% 至

15%。其次是实行单因子收费, 即同一排污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污染物时,按收

费最高的一种污染物计算收费数额。第三是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存在局限性,实

际上只是对排污超标单位征收,并不是对所有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征收。最后是

排污收费蜕化成环境管理部门的筹资手段, 环保初衷未体现。从 2000年至

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增长了 812%, 而排污费收入却增加 2613%。中国
实行的另一种污染控制手段是浓度控制, 其弊端是未考虑不同的地域环境容量、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排污者的污染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硬性地在全国统一规

定同一污染物的浓度排放标准。污染源数量增加, 排放的污染物总量自然就会

增加。总之,无论是排污收费还是浓度控制,中国的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办法主要

是强制性地为企业设置排放上限,但并没有给企业提供经济激励, 企业在被动地

执行, 为减小排放而增加的成本难以消化,因此企业在有形无形中抵制这种行政

命令式的控制办法。

1990- 1994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十六个重点城市进行 /大气污染物排

放许可证制度0的试点,在六个重点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权交易试点; 1996年在

全国所有城市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2002年 5月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关于二

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示范工作安排的通知》和 9月 19日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 /十五 0规划》,明确提出

在我国试行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制度。从 2002年 5月开始, 我国在山东省、山西

省、江苏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柳州市和华能集团公司等 4省 3市 1公司

范围内开展电力工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示范工作。根据作者对江苏省①所做

的调研情况来看,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从上限和配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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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苏省是国家环保总局确定的电力工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的省份之一。江

苏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也是二氧化硫污染较严重的地区之一, 是我国二氧化硫污染控

制区, 其中南京、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八个地区还是酸雨控制区,江苏是中

国唯一有 /双重0身份的省份。 2004年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江苏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达 124万吨,控制二氧化硫排放已成为当地环保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江苏省开展排污权

交易试点工作进展较好,已促成数例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



配、到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再到监测和实施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①

首先,从配额分配方法上看,排放绩效是比较公平合理的适用于火电厂的分

配排污权的方法,可以避免 /历史数据法0产生的 /鞭打快牛0不合理现象。但此

方法不太适合热电联产机组,对热电联产机组要探索新的方法。另外, 排放绩效

没有考虑环境容量。在环境容量较小的地区, 在二氧化硫排放源多的情况下,即

使按绩效排放仍有可能使环境不堪重负。

其次,市场不活跃,尚未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成功的几起二氧化硫排污

权交易案例全部是在环保部门协调下进行的, 交易价格也是在环保部门干预下

交易双方协商的结果,不能反映市场供求价格。而且排污权价格偏低, 低于脱硫

的治理成本和运行费用,因此,电厂对排污权交易普遍反应冷淡,有富余指标的

电厂均表现出 /惜售0心理。一是交易价格过低, 富余指标电厂考虑本企业未来

的发展,觉得把指标留给自己扩建新机组更安全。二是 /十一五0规划的总量分

配方案还不确定,发电企业对未来预期不明朗。三是受目前的政策影响。《大

气染污防治法》规定, /两控区0的新、扩建火电厂必须建设配套脱硫设施。如江

苏省的分配方案规定, 2002年 10月 1日以后新、扩建火电厂不再无偿分配排污

权,必须从老电厂的富余指标中购买。虽然老电厂正逐步要求强制脱硫,但进展

较慢。四是参与企业太少, 范围太小,仅有本省 (或市 )的电力企业参加。市场

的过度同质,企业的减排成本接近,使得排放贸易的成本效率得不到体现。

第三,法律障碍。我国现有环保法律的立法意图主要基于末端治理或分段

治理, 对于如何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等问题比较忽视,涉及排污权交易的有关立法

相对缺失或滞后。目前虽然有些省市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排污权交易法规,但

是国家层面上的法律制度还未建立。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也不够健全和完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中虽然规定了企业不得超量排放污染物,但却

没有规定相应的罚则,从而不足以震慑企业的违法行为,不能促使企业热心于排

污权交易。同时,由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排污许可证的颁发、监管单

位等与其他法律法规不一致, 造成 /许可证管理办法0迟迟不能出台, 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排污权交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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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 CEM S)有待完善。CEMS是总量控制和环保

部门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提供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数据。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1)企业重视不够,对 CEMS维护不力,有 70%的自动监测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 2)环保部门管理不到位,只监督企业是否安装 CEMS, 对其他后续问题, 如定期

校验、数据用途、管理责任等监管不力; ( 3)环保部门技术能力不足,不具备联网

条件, 无法自动采集和分析监测的数据; ( 4)缺乏配套的管理规定, 虽然已经有

了 CEMS技术规范,但针对 CEMS的检定、认可、验收、联网、数据使用等还没有

明确的管理规定。CEMS是环境监测和计量标准系统,在环境管理和排污权交

易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作用,需要严格管理。环保部门应加强管理能力和技术

能力建设,完善 CEMS配套法规,使监测数据真正成为环保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

和依据。

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都是在总

量控制下以经济激励为手段的环境政策, 不同之处在于二者涉及的排放源不同,

减排技术不同,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同。虽然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也处在

/干中学 0的时期,但其在立法、内容设定、各方利益协调、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经

验和教训都将对中国的环境政策制定、设计和运行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为了激活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市场, 除了相关法律制度和能力建设外, 政府

需要提前公布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的总量控制方案。在分配配额时政府可以借

鉴欧盟的做法,留一定的排放配额, 以拍买或其他形式分配给新建企业, 也可以

用于调节市场价格。另外, 中国应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或者几个相邻省 (比如华

东地区、中南地区 )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市场,并向其他化学、化工、冶炼企业

开放, 做成大规模的市场, 以体现出排污权交易应有的成本效率。

(作者简介: 庄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

编辑: 孙彦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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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to US realism cam e from structural theory, historica l sociology and

critical theory; from the current developm ent in IR, there is the grow ing loss of

W estern provincialism; from the parts grounded outs 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scholars in much o f continental Europe have made mi 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incipal sub- fields of IR: strateg ic studies, conflict research, and so on. European

scho lars in IR have begun to explore the IR literatur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and

in particular in China, Japan and theA rab, and this new trend is helpful to coun-

terva il the paradox of the overwhelm ing predom inanc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short, there are no hegem onies in IR, where have a lways been differences of inte-l

lectual tradition, m ethod and of agenda, and this evaluation m ay also be true be-

yond the confines of the EU and North America.

51  The Negative A ttitudes of European Upper-class toward American

WANG X iaode
Both European cu lture and Am erican culture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 fW estern

culture and have sam e origin. Nevertheless, the former has regarded the latter as

an oppos ite / otherness0 for a long tmi e in order to differentiate itself from the la-t

ter and to show the superiority o fEuropean civilization. Wh ile there has been ob-

vious ly a strong tradition in European upper-class to take Am erican culture as an

/ otherness0, the tradition has also ex isted in a ll classes in European society and

form ed a genera l attitude o fEurope towardsAm erican culture, and has had a deep

influence over the understandings of m ost Europe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exam ine European concepts of American could help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

standing of ant-iAm erican ism in Europe, and find out in-depth reasons ofwhy Eu-

ropean countries have been aga inst theAm erican culture so strong ly.

68  The Em issions Trad ing Scheme of the EU and Its Implica tion to China

ZHUANG Guiyang
Kyoto P rotocol is an act ive in itiative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 iss ions bymarket-

based m echanism. The EUETS, am ajor solut ion for EU Kyoto ob ject ives, in tends

to fu lfill the European Kyoto comm itments in an econom ically efficient way and

gain experiences o f participating global carbon m arket. The paper first ly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them ain contents and operational regulations ofEUETS, and then

exam ines national clmi ate strateg ies ofEU M em ber States based on analys is ofNa-

tionalA llocation P lans. F inally, it explores the mi plicat ions of EUETS to Ch inaps
participation in g lobal carbon market and SO2 em iss ions trading proposals in Ch ina.


